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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中卫市市辖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
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中卫市交通运输局

（2024年 10月 24日）

按照要求，现将《中卫市市辖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考

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背景、起草过程及主要内容等

作简要说明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为加强我市城市公交行业监督和管理，全面提升我市城市

公交运营服务质量和安全保障能力，2022年 11月 16日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印发了《中卫市市辖区城市公共交通运营管理考核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，该办法有效期 2年，2024年 11月 15日到期。

近日，为保障城市公共交通持续健康发展，市交通运输局结合

我市市辖区实际，重新组织修订了《中卫市市辖区城市公共交

通运营管理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考核办法》

（征求意见稿）），待修改完善后，经市人民政府会议研究后

印发执行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考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七章 22条，

第一章《总则》，共 3 条（第 1 条至第 3 条），明确了制

定依据、考核范围和原则。

第二章《考核机构及考核方式》，共 2 条（第 4 条、第 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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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），明确了考核机构，即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的市级考核领

导小组和第三方考核机构；考核方式，即日常考核、乘客满意

度考核、年度考核。

第三章《考核标准》，共 4 条（第 6 条至第 9 条），明确

了日常考核、年度考核和第三方考核的标准。

第四章《考核程序》，共 5 条（第 10 条至第 14 条），明

确了日常考核频次，即每季度考核一次；考核得分，即日常“质

量”考核得分×40%+年度考核“质量”指标考核得分×50%+

公共交通乘客满意度得分×10%=考核年度公交企业运营管理

“质量”考核总得分。年度“数量”指标结果结合日常“数量”

指标结果，作为运营“数量”考核结果。考核结果在市政府网

站公示 7日。

第五章《考核结果及运用》，共 2条（第 15条、16条），

明确考核结果分五个档次，即 95 分（含 95 分）以上，拨付公

交运营补贴的 100%；90分（含 90分）以上，拨付公交运营补

贴的 95%；85分（含 85分）以上，拨付公交运营补贴的 90%；

80分（含 80 分）以上，拨付公交运营补贴的 85%；75 分（含

75分）以上，拨付公交运营补贴的 80%。发生四种情形的，公

交企业考核为不合格，按照情节轻重不予拨付或核减公交运营

补贴。

第六章《监督管理》，共 2条（第 17条、18条），明确了

公交运营考核中公职人员和第三方机构人员失职渎职应给予的

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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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《附则》，共 4条（第 19条至第 22条），明确《考

核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5年。

三、工作建议

我们将进一步完善修改，经市政府会议研究后印发执行。


